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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环办〔2020〕3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东西湖区 2020 年度污染源日常 

环境监管随机抽查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
环境监察大队、环境监测站、环评科、生态科： 

《东西湖区 2020 年度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随机抽查工

作方案》已经局领导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武汉市生态环境局东西湖区分局办公室 

2020 年 5 月 2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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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湖区 2020 年度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 

随机抽查工作方案 

 

按照湖北省生态环境厅、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污

染源日常环境监管随机抽查工作的有关精神，以及东西湖区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实施有关要求，继续实施 2020 年度污

染源日常环境监管随机抽查工作制度。 

一、抽查主体和内容 

区环境监察大队受区生态环境分局委托，具体负责组织

开展本区污染源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。纳入抽查的污染源

范围包括：国控重点污染源、省控重点排污单位、市控重点

排污单位、农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、重点建设项目以及应列

入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的一般排污单位。重点检查：被抽查

单位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、污染物排放情况，环评、“三同

时”、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落实情况。在开展专项执法

检查、环境违法案件查处、环境执法后督查、环境信访案件

处理等非日常监督检查工作时，不适用本制度。 

二、抽查比例和数量 

建立全区 2020 年度日常环境监管企业名录库，按照环

保部和省、市有关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随机抽查比例要求，

其中对于市生态环境局在“2020 年武汉市重点排污单位名

录”中确定的我区管理的市控以上重点排污单位及重点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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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等排污项目，区环境监察大队每季度按照不低于 25%的

比例进行抽查，全年完成一次全覆盖检查；对于一般排污单

位，按不低于监察人员数量 1:10 的比例确定全年抽查数量共

60 家，每季度从区管一般排污单位中抽取 15 家。以上重点

排污单位和一般排污单位每季度名单和抽查人员通过市生

态环境局双随机平台进行抽签确定，农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

每季度名单通过人工抽签确定。 

三、抽查人员和对象“双随机” 

严格遵照《环境监察办法》和环境监察工作制度、工作

程序从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中选派环境监察人员，检查

小组组员和被抽查单位采用摇号方式确定，检查小组每组不

少于 2 人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强化工作纪律。明确检查任务和要求，依法行政，

廉洁执法，遵守各项工作纪律。实施监督检查之前，执法检

查人员名单、检查对象名单应当保密，防止失、泄密现象发

生。 

（二）严格实施检查。各组在开展现场抽查工作时现场

制作《现场检查记录》；发现环境违法行为的，各组应责令

改正，提出整改要求，并负责按程序立案查处。推行运用行

政执法记录仪及移动执法终端等电子化手段，对“双随机”抽

查做到全程留痕。 

（三）发挥联动合力。按照监测监察联动工作机制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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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被抽查单位同步开展监测和监察，必要时按照区政府要求

联合其他部门开展联合抽查。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属于本部门

职责范围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将案件线索移送相应的监管部

门依法处理。 

（四）依法处罚，信息公开。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

为，要依法依规查处，增强企业守法的自觉性。现场检查结

束后，将随机抽查事项和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。 

 

附件：2020 年度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随机抽查名单 


